
附件2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海绵城市建设）补助资金及市级配套海绵城市建设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松原市财政局
松原市住建局

资金使用单位 各项目单位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6400 36400 100%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无

执行准确性 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预算绩效任务，实施项目。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项目进展进度，足额支出资金。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松原市将以海绵城市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
抓手,统筹城市防洪排涝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黑臭水体治
理、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等,明确“严守查干湖生态底线、带动松
花江流域保护”的工作目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
重要指示精神,“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守护
好查于湖这块金字招牌” ,保护和修复查干湖、松花江水生态
、水环境,以一区带动市域(四县)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以松原市全域带动松花江生态带(吉林市、哈尔滨市、佳木
斯市)海绵城市建设,努力建设东北地区西部生态经济带样板区
。

2024年松原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
好，各类制度文件按要求完成印发，日常管控工作水平不断提
升，城市建成区内涝防治标准总体达到10年一遇（98mm/24h），
39.5%的区域达到了20年一遇（110mm/24h），26.23%的区域达到
30年一遇（120mm/24h），城市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达到100%，
松原市堤防防洪标准均达到100年一遇，建成区内天然水域面积占
建成区总面积的1.31％，可透水地面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37.05%
。雨水资源化利用量达到11.88万吨/年，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100%。污水处理厂进水BOD平均浓度为140.32mg/L，城市生活污水
集中收集率达到81.98%。已完成改造的小区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居民幸福感得到提升；规划建设管控制度、绩效考核制度、投融
资机制等长效机制基本完善，《松原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已正式颁布施行。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拟完成的立法或长效机制
完成长效机制

2部

完成《关于进一步加强海
绵城市建设的通知》《关
于印发<松原市海绵设施运
营维护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长效机制2部

雨水资源化利用 10万吨/年 11.88万吨/年

拟开展的海绵城市建设培训、宣传次数

年度建设培训
2次，宣传
4次，公众参

与2次

年度建设培训2次，宣传4
次，公众参与2次

质量指标

内涝积水区段消除比例 100% 100%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质量指标

内涝防治标准

总体达到10年
一遇

（98mm/24h）
，80%的区域
达到20年一遇

标准
（110mm/24h

）

总体达到10年一遇
（98mm/24h），39.5%的区

域达到了20年一遇
（110mm/24h），26.23%的

区域达到30年一遇
（120mm/24h）

城市防洪标准
松花江100年

一遇
松花江100年一遇

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100% 100%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80% 82%

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BOD平均浓度（mg/L） ≥140 140.32

天然水域面积比例 ≥1.3% 1.31%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 ≥37% 37.05%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资金下达及时性
中央奖补资金
及时下达到项

目
全部及时下达

资金的协同性

地方按方案筹
集资金，充分
带动社会资金

参与

除中央海绵城市奖补资金
10亿元外，示范期内我市
还统筹安排了中央预算内
资金、中央财政资金、超
长期国债资金、抗疫特别
国债资金17.09亿元，省级
预算内资金、省级财政资
金、省级重大水利建设资
金0.68亿元，地方一般债
券资金2.32亿元，地方专
项债券资金0.12亿元，市
、区（县）财政资金10.69
亿元，社会资本20.96亿
元，共计51.86亿元用于系
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

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中央资金合规
使用,有力支
撑项目建设

落实

社会效益
指标

拟建立的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控制度 完善 落实

市政府对各区、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制度 完善 落实

拟制定的投融资机制 完善 落实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97.14%

……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